
广 东 省 能 源 局

粤能电力函〔2025〕103号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印发 2025年电动汽车

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的通知

省交通运输厅，各地级以上市发展改革局（委），广州市工业和

信息化局、惠州市能源和重点项目局，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

局有限公司：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

体系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19号）、《广东省电动汽

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粤能电力〔2021〕114

号）、《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印发〈广东省推动乡村新能源汽车充

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助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方

案〉的通知》（粤能电力函〔2024〕361号）等文件要求，组织

做好我省 2025年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在统筹考虑电动汽车

发展态势、充电桩建设提速、技术迭代、“百千万工程”实施等

因素基础上，综合各地市、省有关部门意见，研究提出我省 2025

年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全年计划新建非高速公共充电站1306

座、公共充电桩 66045个，超级充电站 274座、超级充电终端

492个，新建高速公路公共充电站 20座、公共充电桩 6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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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充电站 8座、超级充电终端 21个，请各地、各相关单位做

好组织实施，有关工作要求如下：

一、各市要根据《2025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

表》（见附件），组织做好本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布局，引

导各类主体积极投资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加强部门间协同，积极

协调解决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确保完成年度充电基础

设施建设任务。

二、请省交通运输部门指导做好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基础设

施建设规划布局和建设实施，完成《广东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超级

快充基础设施建设方案（2024—2027年）》中 2025年相关目标

任务。

三、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有限公司要根据充电基础设

施布局建设需要，提前做好配套电网建设，合理预留电力容量，

保障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接电需求和供电保障。

四、各市能源主管部门要督促属地县（市）政府有关部门加

强乡村充电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工作的统筹，建立县镇村上下联

动、政企协同工作机制，推动乡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协调

广东电网公司等投资建设主体在典型村（社区）建设充电基础设

施遇到的用地、电力容量等问题，确保 2025年底前实现 1062个

“百千万工程”第一批典型村（社区）充电基础设施全覆盖。

五、请各市积极争取并充分利用政府专项债券、超长期特别

国债等支持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更新。获得国家县域充换

电设施补短板试点县的所在地市要加强组织统筹，把试点县充换

电基础设施建设目标纳入本市年度建设任务，在用地、电力改造、

促消费等方面加强政策措施保障，指导督促试点县用好国家补助

资金，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完成试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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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市、各单位要切实履行充电基础设施安全监管责任，

定期组织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安全检查，督促项目业主落实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每月开展电气安全、运维操作、消防设施等安

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安全。

七、请各市能源主管部门、各单位密切跟踪充电基础设施建

设进度，动态掌握项目建设运营情况和相关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

板补助资金项目实施情况，在每季度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向我

局报送本市建设任务完成情况。

附件：2025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表

广东省能源局

2025年 3月 27日

（联系人及电话：杨德帅，020-83138595）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附件

2025年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任务表

公共充电站（座） 公共充电桩（个）

其中：超级

充电站

（座）

其中：超级

充电终端

（个）

一、地市

合计
1306 66045 274 492

广州 300 4500 100 200

深圳 50 50000 25 50

佛山 200 1800 20 30

东莞 200 4500 20 30

惠州 40 500 10 10

中山 75 500 15 20

珠海 60 600 20 30

江门 100 1000 10 15

肇庆 30 300 10 20

汕头 20 200 4 8

揭阳 5 65 4 8

潮州 20 200 4 8

汕尾 20 200 4 8

茂名 30 300 4 8

湛江 20 200 3 5

阳江 30 240 1 2

韶关 20 200 4 8

清远 30 300 4 8

梅州 6 60 4 8

河源 30 180 4 8

云浮 20 200 4 8

二、高速公路服

务区充电桩
20 600 8 21

注：1.公共充电站：含 3个及以上的充电桩（其中需含 1个及以上直流快充桩）

2.超级充电站：含 1个及以上超级充电终端（单个充电枪功率达 360千瓦及以上）


